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2023 年 7 月 11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激励学生勤奋学习，根

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

生学籍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4 年制本科学生在不同专业之间

的转出（转入）。

第三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

学习特点、专业兴趣、职业规划等因素申请转到其他专业学

习。

第四条 每名学生只有一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转专业

申请一经批准，不得更改。

第五条 教务处主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

第六条 一年级本科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

请转专业。

1．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加权学分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前 10%

的学生，可申请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2．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加权学分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前 30%

的学生，可申请转入本院其他专业学习。

第七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还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思想品质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任何



处分。

2．须参加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所有课程的期末考核，且

无不及格课程。

第八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转专业。

1．专升本学生。

2．正在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3．各类定向生、委培生。

4. 公安类、艺术类专业，及跨校联合培养等以特殊招

生形式录取、培养的学生。

第九条 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在学生入学后第一学年第二

学期进行。

（一）各法学院根据学院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管理干

部配置等条件确定接收学生名额，报教务处批准后予以公布。

（二）教务处发布转专业通知。

（三）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按照转专业规则，结合

本人意愿提出申请。

（四）转出学院对申请学生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将

审核通过学生名单报教务处。

（五）教务处对转出学院提交的名单进行复核，复核通

过的，由转入学院负责遴选。

（六）转入学院按照接收名额，依据学生第一学期加权

成绩排名在本专业的位次比（学生排名/所在专业总人数），



择优遴选，并将名单报教务处。

（七）教务处汇总各专业拟转入学生名单，报学校审批

确定后予以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

对公示的申请转专业学生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以书面

形式向教务处提出，教务处会同被异议学生所在学院进行审

查。异议成立的，取消当事人转专业资格；公示期内无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教务处在公示期满后发布公告，公布转

专业学生名单。

（八）转专业学生由教务处会同转出、转入学院统一办

理学籍变更等转专业手续。教务处向财务处、学生处、后勤

保障处等相关部门提供转专业学生名单及学籍变动情况。学

生本人按要求及时办理转专业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第十条 转专业的学生自第二学年进入转入专业学习。

第十一条 已转专业学生不再参与大类分流。

第十二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转专

业后须按规定缴纳转入专业相关学习费用。

第十三条 转专业学生按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修满

规定学分，经审核达到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准予毕

业并授予学士学位。

第十四条 学生转专业前修读的必修课与转入专业培养

方案必修课相同或相近的，转专业后可认定为相应必修课学

分；其余课程按照课程属性分别认定为通识选修课或专业选



修课学分。

转专业学生未修的转入专业第一学年的必修课程，应申请跟

班上课，并参加期末考试，考试成绩按期末考试有关规定进

行评定、记载；考核不通过的，按照《西北政法大学本科课

程考核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教务处会同相关学院安排转专业学生插班或

者另行编班学习，学号按转入专业所在学院新编。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